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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2024年度股

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15:00。
3.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2025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礼士智选假日酒店会议室（地址：北京东城区礼士胡同18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周现坤先生主持
7.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位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81人，代表股份 1,476,641,2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5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419,116,2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6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8人，代表股份57,525,0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3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0人，代表股份 58,731,6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206,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8 人，代表股份 57,525,0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36％。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总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02,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6％；反对420,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弃权6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92,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09％；反对42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0％；弃权6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31％。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596,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2％；反对421,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弃权6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86,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04％；反对421,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80％；弃权6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6％。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07,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反对420,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弃权6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97,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94％；反对42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0％；弃权6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6％。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54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7％；反对448,9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647,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34,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27％；反对448,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43％；弃权647,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29％。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516,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8％；反对450,8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弃权674,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06,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44％；反对450,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6％；弃权674,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81％。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96,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0％；反对360,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弃权583,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87,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19％；反对36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8％；弃权583,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43％。

7.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89,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5％；反对433,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弃权5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79,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92％；反对433,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8％；弃权5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0％。

8.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92,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8％；反对430,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弃权5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83,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54％；反对43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0％；弃权5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16％。

9.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77,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7％；反对484,78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67,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92％；反对484,7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54％；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4％。

1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708,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8％；反对452,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98,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19％；反对452,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3％；弃权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8％。

1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708,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8％；反对452,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98,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19％；反对452,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3％；弃权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8％。

12.审议通过《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1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3％；反对420,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弃权609,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01,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65％；反对420,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3％；弃权609,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2％。

1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投资、经营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739,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9％；反对423,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29,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39％；反对423,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4％。

14.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71,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58％；反对481,58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00％；弃权 4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71,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58％；反对481,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0％；弃权4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2％。

1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99,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30％；反对453,18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16％；弃权 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99,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30％；反对453,1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16％；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4％。

（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1.关联股东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存在的关联关系：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17,909,637股。
4.回避表决情况：针对上述议案14和议案15，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均按要求进行了回避表决，且相

关议案均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华、王和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2842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2025-056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启丰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15人，合计持有有表决权股份 123,649,
3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93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1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1,361,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61％。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4,427,885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183％；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19,221,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5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

务所上海分所苏苗声律师、张乾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

以下提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5,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9％；反对1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7,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0139％；反对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71％；弃

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28％；反对1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2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6,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9184％；反对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71％；弃

权2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045％。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28％；反对1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2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6,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9184％；反对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71％；弃

权2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045％。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5,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9％；反对101,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7,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0139％；反对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71％；弃

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7,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0％；反对112,32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8％；弃权2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9,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3877％；反对112,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02％；弃

权2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622％。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28％；反对10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6,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9184％；反对10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26％；弃

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

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陈启丰为本次交易担保提供方，持有股数51,836,400股，其一致行动人陈伟东及陈伟儿

证券账户持有股数分别为12,562,970股、13,682,115股、其一致行动人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股

数为26,346,400股，均回避表决。

同意18,865,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89％；反对10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0％；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5,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8670％；反对10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40％；弃

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61,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6％；反对129,62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8％；弃权25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3,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5368％；反对129,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09％；弃

权25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424％。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股东陈启丰、陈伟东、陈伟儿为公司现任的非独立董事，持有股数分别为 51,836,400股、12,562,
970股、13,682,115股、陈启丰的一致行动人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股数为26,346,400股，均回避

表决。

同意18,860,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07％；反对103,32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6％；弃权25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0,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3.4684％；反对103,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92％；

弃权25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9424％。

1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7,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7％；反对9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6％；弃权 2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9,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1828％；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

25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616％。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11.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1,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5％；反对9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2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3,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9783％；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

2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0662％。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议案11.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1,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5％；反对9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2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3,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9783％；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

2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0662％。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议案11.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79,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8％；反对96,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2％；弃权2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1,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8314％；反对9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25％；弃权

2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0662％。

议案11.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3,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1％；反对9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27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5,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1252％；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

27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9193％。

议案11.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1,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5％；反对9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2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3,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9783％；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

2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0662％。

议案11.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0,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4％；反对9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2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2,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8828％；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

2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1616％。

议案11.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81,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5％；反对9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2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3,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9783％；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权

2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0662％。

1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290,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98％；反对106,87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2,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6412％；反对106,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97％；弃

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302,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6％；反对9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弃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14,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4.5354％；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56％；弃

权2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9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分所苏苗声律师、张乾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0882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下午14：00
2、召开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会，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其中：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5层。
4、召集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范熙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59 人，代表股份 834,834,4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9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771,609,4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6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58人，代表股份63,225,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2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58人，代表股份 63,225,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58 人，代表股份 63,225,0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22％。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熙武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相

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476,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89％；反对6,937,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10％；弃权1,420,1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867,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806％；反对 6,937,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732％；弃权1,420,147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62％。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议案2.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497,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14％；反对6,94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19％；弃权1,391,9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888,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143％；反对 6,944,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841％；弃权1,391,947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16％。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议案3.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430,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34％；反对6,956,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3％；弃权1,447,0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821,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082％；反对 6,95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031％；弃权1,447,047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87％。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议案4.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41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19％；反对6,963,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1％；弃权1,452,2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809,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891％；反对 6,963,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140％；弃权1,452,247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8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69％。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议案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786,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0％；反对6,595,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01％；弃权1,451,9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177,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714％；反对 6,59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321％；弃权1,451,947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65％。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议案6.00《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022,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45％；反对7,866,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弃权945,0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413,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626％；反对 7,86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427％；弃权945,0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7％。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议案7.00《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此议案分为3项子议案，每项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7.01《关于2025年度与华联集团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项子议案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联集团”）及其关联方发生。华联集团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771,609,437股，对该项子议案
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648,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347％；反对 7,61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51％；弃权961,1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648,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347％；反对 7,61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51％；弃权961,1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02％。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7.02《关于2025年度与华联第一太平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716,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76％；反对7,230,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61％；弃权887,0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107,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609％；反对 7,23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61％；弃权887,0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3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7.03《关于2025年度与精品超市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7,607,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43％；反对6,31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66％；弃权910,2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998,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696％；反对 6,31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弃权910,2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7％。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议案8.00《关于与华联集团签署＜相互融资担保协议＞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联集团，华联集团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771,609,437股，对该项议案回

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587,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3392％；反对 7,712,34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82％；弃权924,7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587,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3392％；反对 7,712,

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82％；弃权924,70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6％。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议案9.00《关于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同为华联集团。华联集团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量为771,609,437股，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041,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562％；反对 7,228,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35％；弃权954,9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041,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562％；反对 7,22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35％；弃权954,9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04％。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议案10.00《关于与财务公司日常关联存贷款额度预计的议案》
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同为华联集团。华联集团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量为771,609,437股，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09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408％；反对 7,22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82％；弃权904,7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094,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408％；反对 7,22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82％；弃权904,7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1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议案11.00《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7,54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64％；反对6,397,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63％；弃权 895,7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93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652％；反对 6,39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80％；弃权895,74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8％。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议案12.0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3,409,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15％；反对 10,369,7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1％；弃权1,055,3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79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94％；反对10,369,

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14％；弃权1,055,347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92％。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杨 陈诗怡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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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7104 债券简称：姚记转债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4: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4218号一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姚朔斌先生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9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0,304,94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09260%，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8,450,
9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042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9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
853,9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883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93 人，代表股份 11,879,4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496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5,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91 人，代表股份 11,853,9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883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0,304,943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 110,201,443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169%；

反对: 49,1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513%；

弃权: 54,4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18%。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1,775,9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128750%；

反对: 49,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13318%；

弃权: 54,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457933%。

2、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0,304,943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 110,197,143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271%；

反对: 49,5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76%；

弃权: 58,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53%。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1,771,6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092553%；

反对: 49,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16685%；

弃权: 58,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490762%。

3、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0,304,943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 110,197,543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634%；

反对: 49,1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513%；

弃权: 58,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53%。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1,772,0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095920%；

反对: 49,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13318%；

弃权: 58,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490762%。

4、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0,304,943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 110,193,943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370%；

反对: 47,7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44%；

弃权: 63,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386%。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1,768,4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065616%；

反对: 47,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01533%；

弃权: 63,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532852%。

5、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0,304,943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 110,140,943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321%；

反对: 104,1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75%；

弃权: 59,9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304%。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1,715,4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619468%；

反对: 104,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876301%；

弃权: 59,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504231%。

6、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0,304,943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 110,027,043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062%；

反对: 218,3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06%；

弃权: 59,6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032%。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1,601,5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660672%；

反对: 218,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837623%；

弃权: 59,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501706%。

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0,304,943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 110,154,843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923%；

反对: 95,2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306%；

弃权: 54,9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71%。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1,729,3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736476%；

反对: 95,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801382%；

弃权: 54,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462142%。

8、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股东回报计划》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0,304,943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 110,148,143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849%；

反对: 94,4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81%；

弃权: 62,4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570%。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1,722,6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680077%；

反对: 94,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94648%；

弃权: 62,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525276%。

9、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本议案股东姚朔斌、姚文琛和梁美锋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公司98,425,465股股份，不计入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1,879,478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 11,755,178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3658%；

反对: 64,0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744%；

弃权: 60,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598%。

其中, 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1,755,178股, 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3658%；

反对: 64,000股, 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744%；

弃权: 60,300股,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59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

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